
本报告将探讨“壬辰战争”（1592-1598，又称“文祿·庆长之役”、“壬辰·丁酉倭乱”、“万

历朝鲜战役”）〔鄭・李 2008〕后，日朝议和交涉（1598-1607）的过程。 

有关议和交涉已有众多研究成果。其中，摆脱丰臣政权的最高实力者的身份而创立了江户

幕府的德川家康，究竟在议和交涉过程中参与了多少，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随着有研究〔田

代 1983〕指出，1607 年被视为议和成功标志的朝鲜国书其实是对马大名的宗氏篡改的，在这一

时期的议和交涉中德川政权的参与度被较低评价。然而，又有研究对伪造说提出异议〔高橋

1985〕，其后的研究〔閔 1994〕认为到 1604 年为止宗氏主导了议和的交涉，但那之后是德川政

权起到了主导的地位。近年，随着对现存朝鲜国书开展细致科学的分析，证明其果然是被篡改

过的〔田代 2007〕，国书后添附的礼曹参判书契亦被证明为被篡改之物〔米谷 1995〕。 

这些篡改过的国书·礼曹书契一方面确实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宗氏相对德川政权而言抱有一

定的独立性，开展了议和的交涉，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去探究这到底是基于宗氏的独立性的交涉

过程，还是宗氏作为德川政权的外交窗口而开展的议和交涉。 

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对当时日本有形形色色的记录，并不能直接将其当作历史事实处

理。其中不仅有不正确的信息，甚至有可能存在故意改造过的信息混在其中。并且，在先行研

究中，作为日方史料，《通航一览》等经过编辑的书籍被大量使用。《通航一览》是幕府大学头

林韑于 1853 年编纂的外交史料集。该书确为非常便利的史料，但其基于更早的编纂物而编辑成

书，研究者不该直接不经思考就将其作为典籍出处。因此，还应以一次史料或具有更高同时代

性的二次史料为依据，进行论证。 

在以上问题意识的基础上，本报告将特别关注日朝间的外交文书书契（“国书”是将军同朝

鲜国王间的往复书契）。现存的这一时期的书契数量并不多，而且有的是经过篡改之物。《朝鲜

王朝实录》、《通航一览》以及对马藩的外交文书集《朝鲜通交大纪》（松浦允任编）等史料中收

录的书契较多为人所知，除此之外，对马藩的外交文书集《善邻通书》（阿比留恒久编）、对马

的外交僧景辙玄苏的文案集《仙巢稿别本》等都收录了多篇书契。笔者至今整理的该时期书契

共有约 110 通，大部分是对马-朝鲜间的往来书契。利用这些史籍中收录的书契所做的研究仍停

留在米谷 2002 年的成果，有必要将这些书契与已知的书契一同进行综合分析。 

当然，议和交涉不仅是书契的往来就能解决的，当面的口头传达也是重要的要素。并且，

出于周旋策略，书契的书面上也会有故意夸张和伪造的内容，也要注意如何运用草稿本·写本

的史料。虽有这种危险性，通过对书契的全面分析，理应能够理清对马宗氏和朝鲜政府双方意

图与理论的源头。 

本报告通过对马-朝鲜间的往来书契，以及日本的一次史料和《朝鲜王朝实录》等进行综合

分析，考量丰臣·德川政权中德川家康的动向、朝鲜王朝面临的国际环境等，试图理清议和交

涉的全过程。其中，也将探讨德川家康的参与度、以及对马宗氏的自律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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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军驻留期的议和过程（1598 年 10 月-1600 年 9 月） 

（1）1598 年（庆长 3 年·宣祖 31 年·万历 26 年） 

随着丰臣秀吉在 8 月 18 日去世，9 月 5 日，丰臣政权的“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

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向在朝鲜前线的小西行长·宗义智发出联名状（丰国神社文书），要求日本

军撤退。其主旨为“就算不是加藤清正亲自出面，也尽快议和。议和之际，把朝鲜的王子带来

也好，若带不来王子带回贡品也可。战局已经确保了日本的名声体面，所以贡品多少都无所谓。”

其他在朝鲜前线的大名岛津义弘、黑田长政也都收到了同样的命令〔中野 2006〕。然而，议和

交涉遇阻，经过在顺天·泗川·露梁津的激烈战斗后，日军在 11 月下旬才全部从朝鲜撤退。 

不久后，由明将领刘、茅国器押送到日本阵营的 49 名人质中，有两人得到释放，他们从

釜山“贼阵”带着“倭将”的书契而归（宣祖実録〈以下宣祖〉31・12・壬戌〈11〉）。这里所

谓“倭将”是指岛津弘毅〔洪 1995〕。书契的内容是对顺利撤兵表示谢意（宣祖 32・1・辛丑〈20〉），

而传递此信息的是“船主近康”（7・辛酉〈14〉）。在后世的史书里，推定“康近”为梯七太夫

（朝鲜通交大纪等）。梯七太夫是专属于对马大名宗义智的特权町人，在战时为小西行长担任翻

译（朝鮮御陣渡海人数）。此人向朝鲜要求像过往一样实行“岁赐”大米和布匹（１・辛丑）。

在开战前，朝鲜国王每年给对马等通交者赐予米豆，在对日外交指南《海东诸国纪》中将岁赐

米豆明文化。 

这一时期，有俘虏证言称，“对马岛”和“郎古耶”（名护屋）的“倭将”即宗义智和寺泽

正成，对朝鲜提出“修好”的要求，但“关白”未允（4・丙寅〈17〉）。对丰臣政权而言，仍然

为确保国家的面子而采取拒绝议和的立场。由此可知，宗义智利用把岛津义弘的书契交给明将

领的机会，试图探寻对马独自的立场开展议和，重新获取战前对马的既得利益，重建在战争中

荒废了的领国。然而，康近仍被俘虏，送至明朝（7・甲子〈17〉）。 

 

（2）1599 年（庆长 4 年·宣祖 32 年·万历 27 年） 

2 月，朝鲜流言四起，传言日本将再次进攻（宣祖 32・2・甲子〈14〉）。关于当时朝鲜的“通

倭”问题，明作出了一个决定。即朝鲜，作为明的“藩籬”与“倭奴”有“私通”也有理可据，

但“通倭”·“互市”成为了祸源，无法允许，因此要求朝鲜应专念于对明的事大关系（2・己巳

〈19〉）。 

前年，明将领丁应秦向神宗（万历皇帝）捏造朝鲜和日本勾结的奏报。这一诬奏事件的余

波未平，应是《海东诸国纪》抄本的《海东略纪》流传开来（2・己巳），朝鲜自建国起就担心

被明责问的与日本之“私交”〔木村 2011〕事实暴露。对此宣祖一边保持与日本的“羁縻”关

系，一边阐明其对明的“恭顺”（2・己巳）。朝鲜设定了其与日本（中央政权）的交邻关系，以

及同对马的羁縻关系〔閔 1994・孫 1998〕。日本原本并不是朝鲜的羁縻对象，但由于诬奏时间

的余波，朝鲜应是一时不再使用“交邻”这样的用语。 

诬奏事件后，有研究〔李 1997〕认为明禁止了朝鲜的对日外交，而也有研究〔鈴木 2011〕

否定此种意见。也有研究〔閔 1994〕认为明基本上不干涉朝鲜的对日外交。明不允许朝鲜“通

倭”的决定，应该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临时决定。故而，不得“通倭”，又不得交邻的情况下，对

朝鲜而言可以选择的只有羁縻关系了。此时，朝鲜选择优先解决和对马的羁縻关系，既有对显

示状况的考量，也有这种名分上问题的影响。 

3 月，有十个“倭子”抵达釜山（3・丙戌〈7〉），请求“修复”“邻好”（乱中雑録 己亥・

3）。他们带来的书契中，指责其未能履行送交“王子”和“陪臣”的承诺，且朝鲜屡次有“悖



  

 

慢之语”（前掲 3・丙戌）。这基本上继承了前年 9 月丰臣政权提出的基本方针。此时的使者是

吉副左近（朝鲜通交大纪等）。此人为侍奉宗义智的吏僚
①
，应是理解了其意图，但最终还是被

押送去了辽东都司管辖的广宁（宣祖 32・4・庚午〈21〉）。 

5 月，朝鲜廷议中，以领议政柳成龙为首的议和派占据上风（5・壬戌〈15〉）。为应对北方

的女真族（六镇藩胡·建州女真）的军事威胁，与日本议和是更现实的选择。然而，受到谏官

对于名分论的强烈弹劾意见，宣祖对议和表示出否定的态度。其后，柳成龙拒绝作为特使前往

北京去辨明丁应泰的诬奏事件，受到了弹劾最终被罢官。 

6-7 月，日本使者智实送还了明将领河应潮等五人人质，以及郑希得等 20 人俘虏（7・辛

酉〈14〉）。后世的史料中，推测智实为柚谷弥助（朝鲜通交大纪等）。其应为宗氏吏僚辈出的柚

谷氏一族。他带去给釜山全使柳川调信的书契，于 7 月 14 日被送至汉城（7・辛酉）。从该书契

的内容来看，丰臣秀赖作为秀吉的后继者，其政权的基盘和秀吉时代一样坚固，指责朝鲜如若

不履行同明将领达成的约束，派遣“一介使臣”来日，则战争不会平息，“使价过还一事”才是

“太平奇策”。并对前年有关要时罗（小西与四郎）·康近的扣押进行抗议，称其为“小人之事”、

“不宽仁之道”。在提出这些强硬主张的同时，也表明若两国议和，则将扣押于对马的俘虏送还。

此处，不再要求朝鲜的王子，而是提出使节来日，缓和了要求。这是基于现实的妥协条件，并

同时施加了一定强度的外交压力，可以说是为了掩饰当时丰臣政权内部动摇而采取的选择。 

与此相对，朝鲜方面强烈回击了日本的“凶贼恐吓之言”（7・甲子〈17〉），7 月 23 日，宣

祖向明朝的经理朝鲜军务都察院进行了汇报（事大文轨）。之后，以边将釜山全使之名制成回信，

这是以全使的职位而不通过礼曹（管理外交的中央部门）的行为，可以说是给了日本一个闭门

羹。 

8 月，朝鲜虽然拒绝了日方使节，依据明将领的判断，智实等人仍然作为使节前往了汉城。

朝鲜向经略万世德提出抗议，关于智实等人的待遇引发了纠纷（8・壬辰〈16〉、癸巳〈17〉な

ど）。最终，智实等人被押送至明朝〔洪 1995〕。无论如何，面对试图议和的对马，朝鲜至少在

表面上贯彻了尊重明的意志，不采取“自擅”（自主性的判断）的选择。 

 

（3）1600 年（庆长 6 年·宣祖 33 年·万历 28 年） 

前年年末起，朝鲜就有流传称德川家康将“代立”，“摄行”（代礼）“关白之任”，实际“执

政”（宣祖 32・12・壬辰〈17〉、33・1・戊申〈3〉，壬子〈7〉）。2 月 9 日，载有金有声（亦有

作金有彭）等俘虏的两艘船只停靠庆尚道。此人在被“唐津岛贼”（寺泽正成）扣押时，柳川调

信前往唐津时与明朝 4 位质官协议，将俘虏送还，并“勾当”（担当）议和的角色（事大文軌 万

暦 28・3・20 宣祖咨）。这应是在使节仍然被扣留的情况下，采取了让金有声带着书契与其他的

俘虏（159 人）的决定。金有声携带的书契，是宗义智·柳川调信期待议和，若能派遣“朝鲜

国使臣一员”和“敕书一幅”（宣祖国书），则送还从明将领处收货的质官，宣告将依次归还被

俘虏的朝鲜人（宣祖 33・2・戊戌〈24〉）。 

4 月，两艘“倭船”靠岸朝鲜，归还了包括有明朝质官王建功、陈文栋在内的 40 余人以及

20 余名俘虏（4・甲申〈11〉）。除了直接送还福建的质官茅国科、以及客死于日本的刘万寿，

岛津义弘送还了所有的质官和人质。 

当时义智的使者“倭将”带去的书契是标记日期 3 月 28 日的义智书契和调信书契，以及 1

                             
①
 《步行御判物账》中村仪右卫门所持文书 4 件中的一件，1600 年宗义智给中村善吉智正，称“在朝鲜有要

是，将你的父亲左近助派去，留在当地”，并给了大米 5 石。另一则文书是，1590 年宗义智给中村智正的近亲

吉副左近助，赐予他立右卫门尉智元之名。从这两则文书可知，中村智正的“父亲左近助”即吉副左近助。 



  

 

月 27 日的行长·正成联名书契（4・丁亥〈14〉）。根据义智书契记载，该“倭将”名为调次，

在后世的记录中推测其为石田甚左卫门（朝鲜御阵渡还人数）
①
。在义智的书契中，指责朝鲜

方面不给回复、前年扣留使节一事、不派遣朝鲜使节一事等，要求尽快派遣使节以实现停战，

并称这是“太阁遗命”（秀吉的遗命）。调信的书契中称，德川家康接受“太阁相国”的“遗命”

辅佐丰臣秀赖，强调政权基础的稳定，且明朝的“二士”（王建功和陈文栋）也对此充分理解。 

另一方面，行长·正成书契的内容为，德川家康向丰臣秀赖奏请送还俘虏，秀赖命令宗义

智将俘虏送还。虽然这份书契的真假不明，但基于朝鲜国内德川家康掌握了政权的消息广为流

传，行长·正成为了维持一贯的外交压力，有必要强调德川家康仍然作为丰臣政权的一员，以

维护政权的稳定。也有研究〔中野 2008〕指出这是为了向国内外宣扬外交权仍然归丰臣家所有。 

行长·正成警告朝鲜若再拖延回复，则可能再次招致战争，急于议和。行长急于议和有其

作为宗义智义父的身份的关系，和朝鲜议和关系到对马的生命线；而正成也参与其中，应是其

作为丰臣政权一员所表达的立场。在政权内的龟裂不断加深，发展成前所未有的内乱之际，时

刻有可能对对马发起进攻的明军是巨大的威胁。因此，为了尽快使明军撤退，有必要尽快与朝

鲜议和。另一方面，即将要完全撤退的明军，也必须考虑不让日军在其撤退时从后方再次进攻。

在这个时机下，归还了质官和人质，是日方和明军两方面共同的利益导致的。 

尽管如此，这些书契并非交给朝鲜的边将，而是明将领，再上呈给经历后，返还给朝鲜政

府。经过这一系列的手续，朝鲜政府不得不给出正式的回答（4・己丑〈16〉）。就朝鲜而言，北

方女真族的威胁不断增大，明军即将完全撤退，必须接受和日本议和的现实选择。为此，送还

回信，为议和做好准备，而有关是否接受书契的手续论是为了不让朝鲜内部的议和反对派有所

反对。 

5 月，朝鲜备边司准备了参议名和正佐郎名的回答书契的草案，将宗义智·行长·正成以

礼曹参议（正三品）对等的礼仪、将调信以曹正礼佐郎（正五品·正六品）对等的礼仪规定。

然而，使者石田调次等人既已从釜山出航，便派遣军官金达·校正朴希根·通事李希万等人前

往对马传达回复（5・乙卯〈13〉、6・丙戌〈15〉）。 

当时，金达等人所持的书契里，存有给行长·正成的礼曹参议书契草稿本
②
。其中，一边

包含有议和的内容，也保持有对日方议和态度的怀疑态度，主张因为明军驻扎的关系无法独断

议和。此后，朝鲜借明的威严使“借重之计”，并采取了拖延议和的“迁就之计”〔李 1997〕。 

9 月 1 日，备边司制成了回复（由金达从对马来岛带来的）宗义智·调信书契的回答书契。

该回答一定程度评价了对马方面“节次致书”（每一季节都送书契）的诚意，若将俘虏全部送还

“竭诚自效”，则朝鲜也会选择“自新之路”（9・辛丑〈1〉）。推进送还俘虏作为表示诚意的象

征，反而由朝鲜方面作为议和的条件提出。 

朝鲜作出此种判断，有经略万世德出国，明军完全撤退的影响，朝鲜的“自强之计”还只

                             
①
 《步行御判物账》（1687）作为长留甚左卫门的所持之物，收录了 1600 年（庆长 5 年）3 月以后的 5 则文书。

根据其收录的 1608 年的文书，宗义智赐予九郎右卫门尉·智方以“石田甚右卫门尉”的官途名·实名，所以

其应与石田条次是同一人。甚左卫门（尉）·调次是前一代宗义调赐予的名字，宗义智又重新赐予了九郎右卫

门尉·智方之名。他原来是府内的町人，基于作为翻译官、使者的功劳，获得了调次（智方）的身份，以及其

子孙亦获得下级城下士“步行”的身份。 
②
 对马藩编纂的《朝鲜通交大纪》（松浦允任编）和《善邻通书》（阿比留恒久编，或约 17 世纪末~18 世纪初

期成书）中有所收录。其出典均为《青陆集》，后者有记录称“和好第一番書 石田甚左衛門返翰 出青陸集”。

《青陆集》是金德谦的文集，该书巻六・揭帖・日本回書中收录了此文。也就是说，松浦允任或者阿比留恒

久都是通过当时流传到日本的韩国本《青陆集》发现的该史料。该书契的一节中写有“有問不答亦云非礼、

茲布遠情、以報 恵書”，说明这是第一封回复书契，应该可将其认定是当时礼曹参议的回答书契。然而，文

中提到“贵岛”而非“贵邦”，因此有可能之给对马的宗义智或者调信的〔洪 1995〕。由此，这则书契应该是

对 1 月 27 日行长·正成的联署书契做出的回复书契的草稿本。 



  

 

是刚刚起头，军事上处于空白状态。另一面，日本在 9 月 15 日爆发了关原之战，丰臣政权一分

为二，东军的德川家康最终收获胜利。以往担任朝鲜议和的小西行长作为西军的首领被斩杀，

行长的女婿宗义智也加入了西军。另一位起到窗口作用的寺泽正成则加入了东军。宗义智虽然

没有被德川家康问责，他急于同朝鲜议和，也有向德川家康宣扬自己存在价值的意图。 

二、明军撤退后的议和交涉（1600 年 10 月-1604 年 4 月） 

（1）1601 年（庆长 6 年·宣祖 34 年·万历 29 年） 

2 月，日本的使节已经有连续七个月没有来到朝鲜，使得朝鲜有所疑虑，到处流传称日本

“其国中极乱”的流言（宣祖 34・2・庚午〈1〉）。前年 8 月宗义智派来使者以后，就没有了使

臣前来。这显然是受到了关原之战的影响。 

4 月，有一名“倭子”和 11 名“逃还人”来到朝鲜，称“日本国中乱起”，以及小西行长

战败而亡（4・庚午〈3〉），尤有一位姜士俊详细传达了关原之战的前后细节（4・壬辰〈25〉）。

即宗义智在大阪，柳川调信担任了对马的“总领”（政务指挥）。宗义智向德川家康提出申请要

送还姜士俊等人俘虏，得到同意，并收到家康的“请和之书”。宗义智打算只要议和一成立，就

将所有俘虏一并送还。收到日本大乱以及行长战死等重大消息的朝鲜政府，对“逃还人”的证

词抱有怀疑态度，意图派人直接手机日本的情报消息。 

6 月，10 名“倭人”在釜山登陆，送还了南忠元和 250 名俘虏。“倭人”带来了调信的书契

和寺泽正成的书契，要求议和，虽仍有“威吓之意”，但已经没有了“悖恶之言”（6・甲午〈28〉、

7・丁酉〈2〉）。另外，根据南忠元的证词，宗义智·调信前往大阪，向德川家康汇报了去年的

“朴希根持来书意”（前年 5 月给宗义智·调信的书契内容）（乱中雑録・辛丑 6 月）。虽然不能

确定其真伪，但这一系列的议和交涉中有寺泽正成参与，且宗义智·调信等人作为“丰臣政权”

的一员，很可能遵从了德川家康的意向
①
。 

另一方面，朝鲜政府对如何回复书契进行了议论（7・己亥〈4〉）。尽管有不少怀疑义智·正

成的要求不一定就是德川家康的真意，然而对于对马，“仰哺我国，不易拒”，“兵力缺乏，通过

羁縻政策来制止对马策动”，“若实施羁縻政策，则要对马革面谢罪”等，主张和对马羁縻的势

力占了多数。但若和对马实施羁縻，如何向明朝说明，就成了问题（7・己亥〈4〉）。随着议论

的公论化，同对马实施羁縻政策被定为正式方针〔閔 2002・河 2002〕。其固然有防止倭寇再犯

的目的〔洪 1995〕，也有将对马作为缓冲地带回避日本攻击的意图。 

经过这些议论后，8 月制成了给宗义智·调信的礼曹参议郑晔书契，收录于《续善邻国宝

记》中。首先，给宗义智的书契中，提到了宗义智来书里说的三韩征伐传说。对此，朝鲜反驳

称，新罗·百济以来边境地区虽然偶有摩擦冲突发生，但都不过是“岛屿间寇掠之徒”的所为，

同“壬辰·丁酉”的举国兵力实施不当侵略不同。又因明有 20 余万精兵配置在八道屯田、教练，

必须接受天将的处理，不能有一点“自擅”。若对马“悔祸表诚”以求“后福”，则水陆诸将会

报告天朝，成为“两国之幸”。宗义智依靠“丰臣政权”，依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而朝鲜除了

“借重之计”、“迁就之计”外还采取了“瞒辞”（宣祖 35・1・己酉）。朝鲜一边使用这些计谋

手段，一边要求宗义智“悔祸表诚”，传达了和对马议和的意思。 

朝鲜和对马议和的伦理，凝缩在了给调信的书契中。其中写道，200 年来，对马的人们就

                             
①
 1603 年，根据礼宾寺奴朴守永从调信获得的情报，秀赖和家康聚集了诸大名召开会议，因为推进议和而免

除了宗义智的“筑城之役”。然而四年过去，到这一年春天还没有定论，宗义智急忙赶往大阪（宣祖 36・3・

庚辰）。虽然真假不明，为了推进议和交涉，丰臣政权作为特例免除了诸大名赋税的普请役，值得关注。 



  

 

像“内地赤子”一般，若来“朝聘”（类似朝贡）则必厚“赏赐”，对马的繁茂草木都是“国家”

的“涵育”。这强调了从前和对马的羁縻关系，要求对马以“足下之力”制止“日本之兵”（战

争）。朝鲜试图把对马当作缓冲地带，来加强南部的国防。并且，朝鲜称其不拘“既往”着眼“将

来”是“圣人之心”，“许人革面”（允许对方改变态度）才是“王者之道”，若日本“诚信”且

对马“忏悔”是“非情忠悃”，则朝鲜会向“天将”报告，“天将”向“天朝”报告，“天”会同

意议和。也就是说，朝鲜构建了名分论，即将“天”摆在最上位，以“天朝”（明）的册封为前

提，和日本、对马恢复交邻关系和羁縻关系。在朝鲜政府内部，以台谏为首的议和反对派主张

和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日本断绝名分。为此，议和推进派所提出的名分论，也带有一定抑制

国内反对派言论的目的。 

到了 11 月，宗义智派遣“智正”前往朝鲜，请求议和（宣祖 34・11・戊午〈24〉，辛酉〈27〉）。

“智正”是对马的特权町人井手智正（本姓橘，弥六左卫门尉），战时曾担任浅野长政的翻译官

（朝鲜御阵渡海人数）。他擅长朝鲜语，之后也在议和交涉的最前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

他带去的义智书契（续善邻国宝记）引用了前文中礼曹书契的“悔祸表诚”的语句，称德川家

康也常谏言撤兵，“日本”（丰臣政权）正“改非求和”，若议和成立则是“两国之幸”。朝鲜国

内固然还有一部分认为该内容“催和恐吓”（11・戊午〈24〉），但至少在书面上没有了强硬的姿

态，从前的结尾用语“诚恐顿首谨言”也改为了“恐惶不宣顿首谨言”，更降低了姿态。宣祖对

宗义智·调信送来的进上品，给予了虎皮、豹皮、弓箭等回赐，还给智正 40 石大米作为赏赐（11・

戊午、12・壬辰〈29〉）。国王的礼物（回赐、特赐）是战前的传统惯例。宗义智等准备进上品

的用意在于确认朝鲜议和的态度〔洪 1995〕，而朝鲜也通过礼物，向对马传达了重新建立羁縻

关系的意图。 

12 月 1 日，礼曹制成了给义智和调信的回复书契（善邻通书 3 等）。前者认可了宗义智的

“惓惓之意”（忠诚），表示“王者”不拘“已往”，要求其“革面改心”。由此，作为证明“革

面改心”的方法，宗义智致力于送还俘虏一事。 

 

（2）1602 年（庆长 7 年·宣祖 35 年·万历 30 年） 

前年 12 月末到 1602 年 2 月之间，朝鲜政府议论派遣探贼使前往对马。关于人选问题，惟

政（松云大师）在日本太为人所熟知，所以不适合。为此，假装惟政在明朝国内的经理处，由

军官全继信给对马送去惟政署名的书契。并且让熟知日本情形的孙文彧、伪装成“军门伺候”

的通事金孝舜随行。然而，由于惟政其实在河阳县（庆尚道），生怕被对马察觉，最终以惟政的

老师休静（葆真、西山大师）的署名送出了书契（宣祖 34・12・壬辰〈29〉、35・1・庚戌〈17〉、

2・丙寅〈3〉）。然而，休静虽然是战时的义僧将士，却受到司宪府的弹劾，受到重罚（宣祖 25・

5・戊辰）。这些是为了不损国家的体面，利用僧侣进行的侦查工作。此时经略万世德支持和对

马议和，虽然这些决策由朝鲜自主进行判断，但是朝鲜在没有名朝廷的明确认可前，还是一如

既往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中野 2008〕。 

5 月，全继信来到对马以后，两名“倭人”自称受德川家康之名，送还俘虏，并持有书契

五则。此事由全继信负责接待（宣祖 35・5・乙丑〈4〉、丙寅〈5〉）。在 5 月给宗义智的礼曹参

议宋骏书契（善邻通书 3 等）中，认可义智的“惓惓之诚”（忠诚），并给与使者“赏米”。在 6

月给宗义智的礼曹参议宋骏书契（善邻通书 3 等）中，该使者为井手智正，赏赐的内容是“米

                             
①
 1583 年，宗义智（当时是昭景）授予了井手弥九郎“弥六左卫门尉”的官途名。其后，宗义智又授予“智

正”的讳。该文书收录于《马迴御判物账》之中，可见井手智正乃至他的子孙获得了城下士的最高身份“马

迴”。 



  

 

布”。6 月给调信的全继信书契（善邻通书 3 等）中称，收到对马的“款接”（充满诚意的接待），

孙文彧亦将此情况报告给明朝廷，既提到有关明将、休静的冒名之说，又提到唐浦渔民的劫掠

事件，指责调信这些事件会成为议和的障碍。 

7 月，调信派遣智正等 9 人送还俘虏 104 人（宣祖 36・6・甲午）。此此，智正带去了鸟枪

10 把、山獭皮 16 张、丹木 15 斤、乌贼鱼 70 条等商品。朝鲜为了防止秘密贸易和机密泄露，

由“公家”“都买”，也就是所有商品都通过公贸易收购（宣祖 35・7・己巳〈10〉）。虽然规模

不大，但釜山的公贸易就此重新展开。1471 年以后，公贸易（与官府的贸易）、私贸易（与特

权商人的贸易）基本在汉城进行，在港口的私贸易被非常严格地限制長 1997・荒木 2017〕。然

而，在战后的讲和过程中，公贸易的场所从汉城变成釜山，那么私贸易也必然移到釜山。此后

日朝间近世贸易的基本框架，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8 月，14 名“倭人”送还 229 名俘虏，朝鲜支付给他们“米石”（宣祖 35・8・壬辰〈3〉）。

在 8 月给宗义智的礼曹参议宋骏书契（善邻通书 17）中，使者智正送还 172 名俘虏后，朝鲜认

可其“贵岛归顺之心”，支付给他“米斛”。这两则资料中关于俘虏人数有 57 人的差别，应该是

和智正不同批的船送还的俘虏。在后文中会提到 1603 年 2 月的调信书契（仙巢稿别本）中提到，

“去秋智久归日”，此“倭人”应该是指智久（橘智久）。无论如何，7 月至 8 月间，比先前集

中送还了大批俘虏，值得关注。 

到了 11 月，井手智正等 20 人又送还 129 名俘虏，而他带来的书契多达 11 则，其中包括“贼

酋”沈安道（小西行长的余党，受领名萨摩守）的书契。这次准备的书契和之前完全不同。德

川家康将议和交涉都委托给宗义智，要求他一年内完成议和，明年春天派遣“通信使”（宣祖

35・12・壬辰〈5〉、36・6・甲午〈9〉）。 

此时，调信给孙文彧的书契（善邻通书 5 等）中记载称报告给德川家康“贵国去秋报章之

旨”。也就是说，去年 8 月的礼曹参议郑晔书契的内容（议和的意思）报告给了家康，家康下令

尽快决定议和“成不成”。此处，德川家康与议和的关联程度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当年的家康给

宗义智下发了书状〔徳川 1983〕。由此，调信虽然事实上把郑晔书契的内容报告给了德川家康，

但是从收到书契到报告，中间有一整年的空白。 

也就是说，在 1601 年秋天到 1602 年冬天这段时间里，德川家康突然开始对和朝鲜的议和

表示出了关心，因此 1602 年 4 月加藤清正撇开宗义智，试图促成议和，发生了“清正一件”（详

见后文）。这种情势的变化，使得宗义智有必要向德川家康具体汇报议和交涉的进展状况，反过

来想，在这之前德川家康对此事的关心并不强烈。关原之战以后，从丰臣政权崩坏到德川政权

建立的过程中，德川家康表现出了对朝鲜讲和的强烈欲望。 

1601 年，宗义智开始汇集被扣押在对马以外地区的俘虏，自 1602 年以后开始向朝鲜送还，

这个过程也可以和德川家康掌握权力过程的动向一同考量〔洪 1995〕。根据后世史料（韩录·白

石丛书）推测，1602 年秋天至冬天，俘虏的集中送还意味着送还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之前，对马接受丰臣政权的指示要求朝鲜派遣“使臣”，而在 1602 年首次要求派出“通信

使”〔洪 1995〕，值得瞩目。丰臣政权即保留“体面面子”，又要求朝鲜派遣议和使节，其名分

和“通信使”是否一致只是次要的问题。此处，对马特意制定“通信使”，应该是考虑使节团的

规模大小与规格程度作出的选择。让沿途的诸大名接待·护送大规模的使节团，会成为德川政

权统治大名的试金石。德川政权为了保证其政权的正当性，将通信使比作“朝贡”使节，将将

军的“御威光”向国内国外展示，其政权的性格可以理解为“看得见的王权”、“让人看见的王

权”〔Toby2008〕。提出派遣“通信使”的要求，是在德川家康接受将军宣下，树立新政权的三

个月前，这和丰臣政权要求的“使节”在意义上果然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虽然无法证明提出指



  

 

定“通信使”的是德川家康的指示还是宗义智的提案，但这确实和新政权建立的时机是相吻合

的。 

另一方面，朝鲜在给调信的孙文彧书契中，认可对马在接待全继信等人时“殷勤诚意恳切”，

预告称为了探明“清正一件”的背景将再此视察。所以此时朝鲜尚未掌握德川家康的动向。并

且，新任的经略骞达对议和持怀疑态度，朝鲜为了排除他的影响，试图向自主性的讲和发展〔洪

1995〕。 

 

（3）1603 年（庆长 8 年·宣祖 36 年·万历 31 年） 

1 月，孙文彧和井手智正之间的问答记录（前年 12 月制成）被送往汉城，智正提前告知 3

月会再来，便回对马去了（宣祖 36・1・己未〈2〉）。2 月 2 日，德川家康接受了征夷大将军的

宣下，德川政权（幕府）于名于实都正式诞生了。 

3 月，智正带着 2 月 12 日的义智书契和调信书契，送还 88 名俘虏的同时，到朝鲜要求议

和（3・庚辰〈24〉、仙巣稿別本）。同时智正还带去了大量黄铜，朝鲜政府在庆尚道全部收购，

但由于数量太多，决定今后只收购一半（3・庚辰），并赏赐智正大米 60 石（4・丁亥〈1〉）。由

此可见，公贸易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 

宗义智的书契是给“军门”（经略）和给礼曹的两则，是希望将新上任的经略骞达作为交涉

对象，希望礼曹从中传达。调信前往“王京”（京都），向骞达转告称“内臣家康”已经把去年

的休静书契“一览”，主张送还俘虏和议和的要求都是“日本”的意思。 

调信书契是给礼曹、休静、惟政、全继信的四则。这四则书契的内容都是辨明唐浦渔民劫

掠事件，以及对“清正一件”的反驳。所谓“清正一件”是该年 4 月，加藤正清的使者前往福

建，送还了 87 名俘虏，出示了两封“倭书”，欲求和朝鲜议和的事件（明神宗实录 万历 30・4・

12）。对此，朝鲜方面强烈反对其二元外交的做法〔河 2002・貫井 2002〕。调信表示，为了解决

这些阻碍议和的案件，应尽早派遣通信使。他交给全继信的书契尤其值得关注。其中提到，丰

臣政权内，“诸名”（诸大名）对和朝鲜议和抱有不满，“若讲和始终无法达成，家康把国政让给

秀赖，则家康必须服从于秀赖。因此家康辞去‘槐门’（内大臣）也要守护‘柳营’（幕府）。我

们备好船只静候议和‘成不成’的通知。”其很有深意地提到了，议和交涉的拖延直接影响了德

川家康建立政权。由此可以看出，议和交涉的拖延成为了丰臣政权内部德川家康地位不稳的一

大要因，意欲建立新政权的德川家康为了自己的政权，所以希望促成议和，派遣通信使。 

另一方面，朝鲜在 4 月给宗义智的礼曹参议书契（善邻通书 3 等）中，认可其“惓惓之意”，

若“顺理输诚”则“天”必将允许议和，“清正一书”不过是“魔戏”，不再追究。另外，4 月

22 日给调信的孙文彧书契（善邻通书 3）中，告知将会向军门骞达汇报“足下谕诚之实”。 

6 月，橘智久来到朝鲜，称收到德川家康督促，前来交涉邀请通信使（6・己亥〈14〉、10・

甲辰〈22〉）。他带来了宗义智的书契（6·己亥），称他已经向德川家康保证，议和交涉的“受

命人”只有宗义智自己。虽无法辨明真伪，但宗义智为了消除“清正一件”的影响，意欲独占

和朝鲜议和交涉的通道。6 月，给义智（“丰臣平公”）的礼曹参议李铁书契（善邻通书 3）中，

已经把“贵岛书契之辞”紧急汇报给经略，要求再等候回复。此前，义智和调信义智兼用平姓

和丰臣姓两种，而这则李铁书契是最后一次使用丰臣姓，其后再无使用，在议和过程中也不再

提“太阁遗命”。这证明德川政权的建立名副其实，对马判断与其使用丰臣姓，不如强调其和德

川家康的关系。 

对于对马的这般外交攻势，“虚词迁就”中议和已经过去 3 年，朝鲜备边司决定关于现在只

是暂定措施的开市，对今后的条约展开探讨。在又赞成有反对之下，即使赞成一方占据上风，



  

 

若没有明朝廷的许可，仍然无法确定（8・辛卯〈8〉，9・丙辰〈3〉）。为此咨问经略骞达，骞达

答复称为了和“倭奴”“往来为市”，要更加强海防（10・甲辰〈22〉）。这意味着骞达对和对马

议和·开市表示了容忍的态度。 

11 月，俘虏金光回到朝鲜，带回了给他的调信书契合景辙玄苏书契（善邻通书和好事考）。

两封书契都提及战前以来的历史经过，在调信书契中还旧事重提，说到了“王子一件”（1597

年的议和事件）。然而，玄苏书契中称，若议和不成，义智和调信不免被降罪，实现“信使过海”，

“和交之验”是实现金光对朝鲜的忠诚。不同的人在书契中表现了不同文字上的强弱，但义智

和调信的书契都是由玄苏起草的（仙巣稿別本）。这应是有意识地将书契中的遣词造句写得不同，

软硬兼施，意图实现“信使过海”。 

 

（4）1604 年（庆长 9 年·宣祖 37 年·万历 32 年） 

2 月，金光提出，德川家康打算再度攻击朝鲜，义智·调信急于和朝鲜议和是因为他们再

关原之战中跟随小西行长，害怕遭受“同党之祸”（宣祖 37・2・戊申〈27〉）。庆尚道左水使看

破金光的说法，称金光其实和义智、调信互相勾结，虽然他本心期待议和，但故意宣传再战的

恐慌，来试探朝鲜的反应（3・乙卯〈5〉）。收到金光的证词后，朝鲜政府讨论再次视察对马（2・

庚戌〈29〉）。此事成为和对马议和（“许和”）的契机〔閔 1994〕，也成为重视派遣通信使要求

的契机〔洪 1995〕。次年 3 月，井手智正来到朝鲜，意图议和，朝鲜向他传达了视察对马的意

思（3・壬戌〈12〉、乱中雑録・甲辰春）。 

三、消除“明的干涉”后的议和交涉（1604 年 5 月-1607 年 5 月） 

（1）1604 年（庆长 9 年·宣祖 37 年·万历 32 年） 

朝鲜向明朝廷咨问是否可以视察对马后，5 月，明正式回复称朝鲜可自行决定“讲信修睦”

（宣祖 37・5・辛未〈21〉）。由此，同日本的议和交涉，尤其是“私交”（“交邻”）关系的修复

不再受到明的干涉，消除了多年来的担忧。过去所有议和交涉都需要和明进行提前商议，此后

只要向明进行事后汇报即可〔閔 1994〕。由此朝鲜加快了议和的交涉。6 月，惟政、孙文彧、金

孝舜、朴大根等人被派往对马视察的计划开始实施，于 7 月和井手智正一同到达对马（6・戊子

〈9〉、事大文軌 万暦 33・6・4 宣祖咨）。这次出使的目的在于向对马传达“许和”（允许议和）

的意思〔閔 1994〕。 

7 月给义智的礼曹参议成以文书契（善邻通书 3 等）中，表达了对智正送还 50 名俘虏的谢

意，并告知经略骞达也认可对马的“向款之诚”（诚意）。朝鲜是在认可了对马的“革心向国之

意”（改变心意，倾慕朝鲜），即使日本有过失，也没有和对马绝交的道理，表达了允许临时“往

来交易”的许可（因为还没有签署条约，所以是暂定措施）。并且，若对马展示诚意，则“帝王

待夷之道”是“宽大”的，“天朝”也永远不会做绝交的决定。像这样把和对马议和同和日本议

和区别开来，前者的处理极力强调羁縻的理论。惟政还带去了写于 7 月 11 日的给对马岛的礼曹

谕书（朝鲜往复书契等）。这不是个人书信形式的书契，而是官方文书的“谕书”（下行文书）

〔崔 1989〕，明确了和对马之间的羁縻政策。其内容来看，对马表示了“革新向国之意”，所以

朝鲜对于苦于“饥馑”的对马应该通过“交市”进行支援，对马方面则应“自新”形成“归化

之心”。其中记载到，朝鲜向庆尚道观察使、釜山节制使下令，若对马的使者带来“物资”试图

“交易”，则允许“开市”。 

由此，朝鲜不允许日本人前往汉城，而在釜山互市，书契的往来也由边境的文武官（东莱



  

 

府使·釜山全使）作为窗口进行，实现了制度化。这些措施是平行于北方六镇藩胡的开市的关

系。1599 年，藩胡请求上京·进上·受赏（宣祖 32・6・丙午），次年，朝鲜并未允许藩胡上京，

决定在咸兴（咸镜道）允许临时进上·授赏·宴享·开市（宣祖 33・1・辛未）。1595 年，建州

女真努尔哈赤也提出上京试图建交的要求，朝鲜与其交换书契，允许在鸭绿江上流南岸的满浦

（平安道）开市〔桂 2008〕。于是可以推断，备边司计划在北方和南方的羁縻政策相互关联起

来。结果，随着建州女真的势力扩大以及清朝的建国，北方的羁縻政策破灭，而在南方，以釜

山倭馆为舞台的近世日朝通交得以长期开展。其基本构造就是在这一年定下的。 

 

（2）1605 年（庆长 10 年·宣祖 38 年·万历 33 年） 

惟政一行人在前一年出发前往对马，在京都迎来了新年（仙巢稿）。2 月 20 日（明历 19 日），

惟政在伏见城和德川家康会见，特意表现出是由朝鲜来请求议和的样子〔米谷 2002〕。当时惟

政带来的礼曹参议成以文书契，不仅收录于对马藩的史书（善邻通书·朝鲜通交大纪），也确认

存有德川幕府系统的模本（外国关系书翰）和抄本（异国日记·异国来翰之认等），可以从中确

认，议和实际上是由德川家康提出的。然而，对比两者的语句，幕府系统的记录有“幸将此意

细陈于内府公”、“葆真大师弟子松云”等语句，比对马藩的记录更详细。由此可知，义智·调

信急于带惟政等人去伏见城，假装着不是对马的作为，而是朝鲜主动的意向，篡改了成以文书

契。 

不管如何，德川家康暂且认为议和达成，作为恩裳，在肥前的田代领增加 2800 石给了义智

〔荒野 1998〕。于此时，5 月 23 日给义智的家康御内书（下达文书）中写道“为顺利（议和）

要更尽力”（九州国立博物馆所藏文书）。 

义智向井上智正命令护送惟政回朝鲜，惟政于 5 月上旬回国（宣祖 38・5・乙酉〈12〉，丁

酉〈24〉）。惟政带回的 3 月里制成给礼曹的义智书契（5・乙酉）中，对“去岁之秋”孙文彧来

岛时“许和讲好”表示“不堪感激之至”的喜悦。义智·调信联名的别幅（赠品目录）中也有

对“和好”成立的谢辞，以及附上了送还 1390 名俘虏的记录（5・丁酉）。前年秋天，惟政一行

的来访被认为是象征着对马和朝鲜议和的成立。然而，议和过程中也有一些为了制约的言词，

比如若不和“本国”议和，则有后日之忧。并且，在调信将“阁下书”（前文所提到的礼曹参议

成以文书契）交给德川家康时，德川家康将其“一览”，称若带朝鲜使节前来，则将表示“诚心”，

要求尽快表示“和好之验”。这和前文提到的家康御内书的内容相符合。 

朝鲜方面将“和好之验”理解为派遣通信使一事。宣祖认为不该轻易派遣通信使，又以“王

者”不能永远拒绝“夷狄”的理论，对派遣通信使一事赋予了政治含义（5・戊子〈15〉）。这种

“王者”理论从 1601 年起就已经形成暗流。 

其后，7 月和 10 月里共送还了 240 名俘虏（善隣通書 3,17），11 月，信安（本姓源，官途

名“要沙文”，柳川调信的被官）来到朝鲜，催问能否议和的回答（海行録 乙巳・12・10）。他

带来了 10 月 13 日制成的义智书契和柳川智永（调信之子）书契。前者书契提到了送还 123 名

俘虏，调信在 9 月 29 日去世，死前留下了遗训叮嘱“贵国陋邦和好之事”（朝鲜和日本讲和）。

后者书契在提到亡父调信的遗训后，申请“信使”，表明对马是“贵国东藩”，其态度表现得非

常低姿态。表明“东藩”是在有特别要求的时候才采用的用词〔関 2002〕，是为了促使试图恢

复南北羁縻关系的朝鲜作出让步的关键用词。对此，12 月给义智的礼曹参议书契中称“深嘉贵

岛向国之诚”（海行録 乙巳・12・15），朝鲜对对马的态度进一步软化。 

 

 



  

 

（3）1606 年（庆长 11 年·宣祖 39 年·万历 34 年） 

随着关于家康将“关白”（将军之职）让与“第二子”（秀忠）的消息传来，且出于掌握调

信去世后对马的内部形势的必要，朝鲜政府在此讨论是否要视察对马（海行録 丙午・1・26、

宣祖 39・1・壬辰〈23〉,乙未〈26〉）。然而，由于调信在壬辰战争中担任过前锋，以差官的名

分进行吊慰受到了名分论支持者的强烈反对（2・辛亥〈12〉）。也有意见认为，这是朝鲜达到“自

强之道”的手段，不得不做（4・癸卯〈5〉）。 

2 月，井手智正来到朝鲜，带来了 1 月 25 日制成给礼曹的义智书契和智勇（景直）书契（海

行録 丙午・3・1 など）。其内容逼迫朝鲜在今年春天派遣“一使”，以达“和好之验”。 

4 月，智正和通事朴大根在釜山协议了家康国书的样式等问题（4・乙卯〈17〉）。他急于告

诉朝鲜称，由于家康将国政让给“第二子”，会回到关东，仍然在等待朝鲜的“信使”（海行録 丙

午・4・15）。此时信安带着义智书契·景直书契（给礼曹、给东莱·釜山、给松云、给孙文彧），

要求尽快给出能否议和的回复（宣祖 39・4・壬戌〈24〉）。景直书契中称朝鲜给亡父调信的礼

物（木棉 20 匹·正布 20 匹·仓米 20 石）为“皇恩”，贯彻了其去年以来一贯的低姿态。 

5 月，朝鲜制成了以礼曹判书署名、给“日本国执政大臣”的书契草案，其中，作为和日

本议和的条件，要求优先引渡“犯陵贼”（5・己卯〈12〉,庚辰〈13〉）。并且，5 月制成的给义

智的礼曹参议成以文书契（善邻通书 17 等）中，向对马通知了将派遣“差官”到“贵国执政”。 

6 月 8 日，古沙汝文（官途名）等 8 人来到朝鲜，带来了给东莱府使·釜山全使的书契（6・

乙卯〈18〉）。18 日，长期滞留釜山的智正出航对马，朝鲜赏赐了他大米 100 石和过海糧（6・

戊午〈21〉）。过海糧是在《海东诸国记》中规定的，在战前就支付给航船来往的日本人。 

智正和孙文彧·朴大根的协议内容收录在了 6 月 18 日制成的问答别录中，在朝鲜政府内进

行议论。其中记载道，对于家康国书提出的要求，智正流露了“最为难”的难色。然而，朝鲜

认为家康并非仇敌，如果记载他“本意”的“一书”中明记“日本国王”之名，就答应派遣使

节。并且 1590 年的通信使是日本先派遣“国王殿使”来访，作为回访的形式也得到了智正的理

解。但是，智正反对派遣差官一事，差官和智正同行一事被推延（6・戊午〈21〉,癸亥〈26〉）。

朝鲜提出明记“日本国王”之名，固然是要求其与朝鲜国王的对等性〔閔 1994〕。然而，执着

于“日本国王”是 17 世纪前半特有的现象，以“天”或“天朝”的册封为前提恢复交邻·羁縻

政策的名分论根据来看，要求“日本国号”是伦理上的强烈要求。 

和智正正好错开，义智·智永的使者信尚（本姓藤原、柳川被官）等 12 人在 24 日来到朝

鲜，带来了给礼曹的书契 2 则，给东莱·釜山的书契 1 则，给孙文彧·朴大根的书契 4 则（7・

辛未〈4〉,癸酉〈6〉）。信尚到达釜山后专递了写于 6 月 23 日的给礼曹的书契（海行録 丙午・

7・4）中，提到向智正托付“二件难事”，其一是要向家康要求国书，非常困难。另一件事要求

“约书”，将以前口头答应过在 8 月中派遣“和使”一事明文化。虽无法辨明这些约定的真伪，

但基本推断应是和孙文彧在交涉中答应之事。不管如何，信尚要求在 15 天以内得到回复（7・

癸酉）。 

7 月 4 日，朝鲜政府决定终止派遣差官，同时探讨礼曹的回复书契草案（宣祖 39・7・壬申

〈4〉、海行録 丙午・7・4）。在此基础上 7 月制作而成的给义智的礼曹参议成以文书契（善邻

通书 3 等）中记，朝鲜没有“先自通好之理”（自己先通好的道理），要求家康“先致书”（先送

国书）和引渡“犯陵贼”（王陵盗掘贼）。 

8 月，新沙汝文（官途名新左卫门）来到朝鲜，报告称德川家康的国书已经送到了对马（海

行録 8・14）。他带来了给东莱府使·釜山全使的义智书契（善邻通书 5 等）中告知，本月 24

日（7 月 24 日）家康的国书抵达对马，派遣“飞船”尽快将国书送给礼曹，若礼曹有回信，也



  

 

会立马让智正护送家康国书。 

出于事态的紧急进展，滞留在釜山的全继信、孙文彧和朴大根等人于 17 日出航，前去对马

确认家康国书。下旬，他们在对马的府中和义智、调信、玄苏进行商议，指责家康国书的“不

逊”、“违格”。义智等虽然对朝鲜“改善”的要求提出反对，最终表现出应承的姿态（9・己卯

〈13〉,庚辰〈14〉）。 

另一方面，朝鲜政府内部展开了有关议和后缔结条约的议论，主张议和是“帝王待夷之道”，

若日本回应两点要求，则应回复议和的论调占据上风。这两点要求是，削减战前深处倭（对马

以外地区的日本人）的通交权，以及将接待日本使节的地点从原先的汉城·釜山两处改为限定

在釜山（8・己未〈23〉、9・己巳〈3〉）。第二点要求是基于 1604 年的方针延续下来的。 

9 月 13 日，汉城收到了来自孙文彧的急报（9・己卯〈13〉）。17 日，朝鲜政府决定紧急建

造接待智正来访的接待所，开始议论回复家康国书的草案（9・癸未〈17〉）。10 月 2 日，决定

任命吕祐吉·庆暹·丁好宽为回答使者的正使·副使·从事官（10・丁酉〈2〉），之后主要商议

了使节团的构成以及礼品的选定。5 日，全继信紧急传来消息称，义智更改了家康的书契（10・

庚子〈5〉）。为此，7 日，朝鲜朝廷商议国书的授受方法，因为从未在釜山接受过国书，故而决

定派遣京官作为接慰官（10・辛丑〈6〉）。11 日，又听取了有关“犯陵贼”的“献俘”、“告庙”

的仪式等相关意见（10・丙午〈11〉,戊申〈13〉，辛亥〈16〉）。 

11 月 2 日，井手智正来到朝鲜，送来了家康国书和“岛倭书契”的统帅，要求在 11 月内

派遣“和使”（11・乙亥〈10〉,丁丑〈12〉）。智正带来的 9 月 7 日制成的家康国书（海行録 丙

午・11・12）中，有“拜复”一次，表示回信。在先前有关家康国书的议论中也提及，司宪府

认为为何宣祖明明没有给家康“致信”，家康国书中会有“复书”的字眼表示疑问（10・庚申〈25〉），

但此问题没有特别被问题化。另外智正带来的 9 月 26 日制成的给礼曹的义智书契（海行録 丙

午・11・12）中称，家康答应改写，派遣智正交与国书，并押送两名“犯陵岛贼”，且智永（景

直）向家康汇报了以“阁下报章”（7 月的礼曹参议成以文书契）为“证”，“和使”会在“今冬

过海”，议和没有拖延实为“国家幸甚”。在给东莱府使·釜山全使的义智书契案（仙巢稿别本）

中，称“贵国信使胧月中旬过海之实”是“幸事”，表达了“多年尽心，始闻吉音”的喜悦。随

后，“音书”（来自德川政权的文书）寄到，智永在 5 日进入“王京”（京都），18 日前往“关东”

（江户），因马上要回对马，所以要求尽快实行“信使解缆之计”。 

另一方面，朝鲜政府于 17 日进行了对两名“犯陵贼”的审问，这两人不过是被要求伪装成

“犯陵贼”一事暴露（11・壬午〈17〉）。21 日，回复对马的书契案中意图写入责备其不“诚实”，

而给家康的回复中不提及“犯陵贼”一事，是“帝王待夷之道”。朝鲜看破了伪造国书以及假冒

“犯陵贼”，但仍然在表面上推进议和。既然已经说出“帝王待夷之道”这样绝对性的理论，则

无论“夷”做了何等伪装计谋，都不会成为阻碍。12 月 22 日，朝鲜商讨了给家康和义智的回

书草案。 

 

（4）1607 年（庆长 12 年·宣祖 40 年·万历 35 年） 

正月 4 日，朝鲜制定了“回答刷还使”的民称（1・戊辰〈4〉），2 月使节一行前往对马（海

槎録 万历 35・2・29），还带来了正月里制成的给家康（“日本国王”）的宣祖国书、给“日本

执政”的礼曹判书吴亿龄书契、给义智的礼曹参议成以文书契、给西笑承兌等人的惟政书契等

4 则书契（海槎録 1・12）。成以文书契中谴责了“犯陵贼”一事，但朝鲜出于“信义”仍准许

派遣使者。 

义智·智永等跟随使节一同，在闰 4 月抵达了江户。5 月 6 日，使节登上江户城，与将军



  

 

德川秀忠会面，呈上了宣祖国书。此时被呈上的国书是被义智·智永等和通事朴大根串通篡改

过的，回信的用词“奉复”被改成了去信的“奉书”，而有关家康对战争谢罪的用词也被删去了

〔田代 1983〕。这份篡改国书经过今年的研究发现，它的纸张是竹纸和楮纸粘合而成的粗杂之

物，文字不是端正的细字，还有洇开的字迹〔田代 2007〕。而给“执政”（本多正信）的礼曹参

判吴亿龄书契也是被篡改过的〔米谷 1995〕。其形式上完全不符合朝鲜书契的体裁，但是缺乏

外交经验的德川政权并未看出这是伪造。 

结果，将军德川秀忠以为议和成立，将国书（回复）托福给使节。5 月 11 日制成的给吴亿

龄的本多正信书契（海槎録 6・20 など）中写道，秀忠以“爱远人之心”，对于俘虏下了“归计

之严命”，希望其向宣祖汇报将军的“宽宥之名”。 

义智·智永去运送 5 月 2 日制成的给礼曹的书契（仙巣稿別本），而使节一行于 4 月 12 日

上京后，在江户与秀忠会面。5 月 6 日，有速报称他们离开了江户。并且，让信安送还扣押在

长门的俘虏 12 人，可谓为了宣传送还俘虏的幕府命令还渗透到了对马以外的地区。 

6 月，义智·调信也给礼曹送出书契（善隣通書 8 など），称“贵使”是“两国和交之验”，

俘虏的送还正如“执政回书”（本多正信书契）中所言，保证今后也会继续实施。还称，对马虽

然自古就是“贵国东藩”，但光对国王“稟入”“不烦之事”（简单的事情），认为所谓“东藩”

名不副实。和对马之间的“通信条约”要是再派遣使者还肯定会“愁诉”，所以希望“怜察”。

也就是说，当时为了早日达成日朝议和而采取的“东藩”之称，应该随着议和的成立，要重新

缔结新的条约（贸易协定），改成新的称呼。对此，8 月 28 日制成的给义智的礼曹参议朴东说

书契（善邻通书 8）中表示，派遣回答刷还使的同时，关照对马的“贵岛伴行之劳”和“关白

接遇之款”。对于“两国和好”则取决于日本的“诚信”，在这一阶段避谈和对马签署新条约一

事。尽管随着非定例使节的派遣，朝鲜允许了在釜山互市（公贸易、私贸易），但要缔结新条约

（1609）、恢复稳定的岁遣船（保证一年内贸易的次数）（1611 年），都还要再消耗一些时间。 

结语 

此处，笔者将对议和交涉中德川家康的参与度以及对马宗氏的自主性进行一番整理。 

〔1598 年-1600 年前半〕家康作为丰臣政权的“大老”参与议和，为确保政权的“体面名

声”，要求朝鲜派使节来日本。义智在接受该指令，向朝鲜要求使节的同时，也为重获对马的既

得利益而展开了交涉。另一方面，朝鲜在明完全撤军后，受迫于南北的军事危机，试图着手恢

复和女真与对马的羁縻关系。 

〔1600 年前半-1601 年〕丰臣政权分裂，取得关原之战胜利的德川家康终结混乱，确立了

其霸权，但对于议和交涉的参与度很低。另一方面，朝鲜为议和构筑了“帝王待夷之道”的名

分论，宣言重新确立和对马的羁縻关系。义智进一步推进送还俘虏一事，以次作为诚意的证明。 

〔1602 年-1603 年〕旨在建立新政权的家康正式开始干涉议和交涉，义智交涉要朝鲜向“德

川政权”派遣“通信使”，并继续集中送还俘虏。作为和对马羁縻关系的一环，朝鲜临时允许在

釜山开展公贸易。 

〔1604 年-1605 年〕朝鲜以俘虏金光的证言为契机，试图摸索对日议和的可能性，获得了

明朝廷不干涉议和的保证。随后派遣惟政前往对马，允许了非定例使节的来航以及釜山的互市

（公贸易、私贸易）。对马认为这象征着对马-朝鲜间议和成立，将惟政诱至伏见城，和家康会

面。惟政前去日本的目的被日方的理论颠覆，且礼曹书契也被篡改，这其中都有对马对于情报

操控的存在。 



  

 

〔1606 年-1607 年〕家康命令义智，邀请正式朝鲜使节。义智表明其作为朝鲜“东藩”的

立场，引得朝鲜作出最大程度的让步。朝鲜以家康国书和押送“犯陵贼”两点为条件，答应了

派遣使节。义智伪造国书，将对马岛内的罪犯伪装成“犯陵贼”，以应付朝鲜。朝鲜虽然识破了

他的伪造计谋，但已经立下名分，决定以“帝王待夷之道”的理论和日本议和，派遣回答刷还

使。义智通过篡改朝鲜国书等方法，模糊伪造家康国书的事实，让家康·秀忠以为议和成立。 

由此，朝鲜在 1601 年宣告恢复和对马的羁縻关系以后，逐渐承认恢复了对马从前的权益。

这一系列变化到 1609 年己酉条约缔结后依旧保持了下去，但朝鲜·对马双方都把 1604 年许可

釜山互市视为议和成立的时间点。对马逐步恢复其各种权益，1602 年受到“德川政权”的指示

为邀请朝鲜“通信使”而奔走于两方。这个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通过伪造国书等手段得以克

服，朝鲜也以“帝王待夷之道”的理论默认了对马的做法。日朝议和交涉中德川政权的参与是

在表面上的，并未深入参与对马宗氏进行议和交涉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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